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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参与

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26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会议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2月26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2月2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12月26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26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蓝帆医疗办公中

心第一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文静女士。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0名，代表股份328,277,153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32.5961%。 

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2名，代表股份283,705,61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1704%；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08名，代表股份44,571,534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4257%；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14人，代表股份87,132,24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8.6518%。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1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原材料 

鉴于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李振平先生为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该股东持有

有效表决权237,761,659股。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5,635,4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086%；反对

4,133,5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67%；弃权746,501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252,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4.3992%；反对4,133,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4.7440%；弃权746,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567%。 

1.02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及其销售代理机构采购燃料和动力 

鉴于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李振平先生为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该股东持有

有效表决权237,761,659股。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5,645,1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193%；反对

4,101,2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10%；弃权769,101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261,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4.4104%；反对4,101,2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4.7069%；弃权769,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827%。 

1.03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淄博恒晖商贸有限公司销售产品、商品 

同意323,488,4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13%；反对

4,019,5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44%；弃权769,101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343,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4.5041%；反对4,019,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4.6132%；弃权769,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827%。 

1.04 公司的子公司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南京沃福曼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劳务以及接受南京沃福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劳务 

同意323,876,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94%；反对

3,533,5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64%；弃权867,437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731,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4.9490%；反对3,533,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4.0554%；弃权867,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55%。 

1.05 公司的子公司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南京沃福曼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产品、商品 

同意323,871,7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80%；反对

3,560,5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46%；弃权844,837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6,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4.9440%；反对3,560,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4.0864%；弃权844,8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696%。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320,458,0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81%；反对

6,847,6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59%；弃权971,438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9,313,1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1.0262%；反对6,847,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7.8589%；弃权971,4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149%。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鉴于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钟舒乔先生、宗秋月女士、

张永臣先生为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合计持有有效表决权241,144,909股。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2,215,2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569%；反对

4,069,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02%；弃权847,737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215,2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4.3569%；反对4,069,2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4.6702%；弃权847,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72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靳如悦律师和张晓敏律师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

具备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